
 

 1 

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22-052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金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增加预计年度上限金额不会导致对关联方的较大依赖，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1～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了本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集团）签署的《工

程施工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技术服务框架协议》《原材料买卖框

架协议》等多项框架协议、其条款及条件、其预计年度上限、其项下

拟进行的交易和其执行。为此，于 2021 年至 2023 年的三年期间，本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将在预计年度上限

额度内持续进行上述框架协议项下的交易。 

2、本次调整预计年度上限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金额的议案》，参

会董事 10 名，关联董事谢军、马炎、刘宇权、张冲回避表决，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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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一致同意。 

（2）本公司独立董事于事前审阅了相关资料，并就有关问题与

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一致同意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

上限金额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是为了满足

公司及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和在建、拟建项目的需要，符合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本次调整仅对原框架协议项下有关“2022 年、2023 年的

年度预计累计金额”作出变更，其他条款保持不变，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整体利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本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

上限金额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的实际需

要，本次调整仅对原框架协议项下有关“2022 年、2023年的年度预

计累计金额”作出变更，其他条款保持不变，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整体利益。公司对本次增加年度上限金额的预计真实客观，公司不会

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较大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本次调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金额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

当回避表决。 

（4）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金额事项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建材玻璃

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中建材凯盛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凯盛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本次增加预计年度上限金额的原因和调整情况 

基于本公司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建、拟建项目的相继投产及

开工，且上游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安

装框架协议》《技术服务框架协议》《原材料买卖框架协议》等三个框

架协议项下于 2022年度及 2023年度的实际交易金额将会超出现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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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限金额。因此，本公司及中国建材集团同意调整预计年度上限金

额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2022 年预计上限 

金额（万元） 

2023年预计上限 

金额（万元） 

原金额 
本次增加

后金额 
原金额 

本次增加

后金额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

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建设项目

土建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安装

及运行调试等工程服务。 

150,000 330,000 200,000 370,000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

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技术服

务。 

1,800 2,100 1,700 2,000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

本公司及子公司供应纯碱、硅

砂等大宗原材料 

80,000 120,000 86,000 2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建材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间接控制本公司 31.74%

股份 

法定代表人：周育先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13,614.63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

术、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

施工；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

相关领域的投资、资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会展服务；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以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房地产经营

业务和主兼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 

中国建材集团 2021年末总资产 6522 亿元，2021 年度营业总收

入 4155 亿元、净利润 286 亿元。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调整仅对《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技术服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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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原材料买卖框架协议》等三个框架协议项下有关“2022 年、

2023年的年度预计累计金额”作出变更，该等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

定价政策及其他条款保持不变。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中国建材集团 

乙方：本公司 

（2）协议内容变更条款 

原协议中“本协议下的工程设备材料及安装交易的预计年度累计

金额（含税）：于 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230,000 万元；于 2022 年不

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于 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变更为“本协议下的工程设备材料及安装交易的预计年度累计金额

（含税）：于 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230,000 万元；于 2022 年不超过

人民币 330,000 万元；于 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370,000万元。” 

（3）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2、《技术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中国建材集团 

乙方：本公司 

（2）协议内容变更条款 

原协议中“本协议下的技术服务预计年度累计金额（含税）：于

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4,600 万元；于 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1,800 万

元；于 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700 万元。”变更为“本协议下的技术

服务预计年度累计金额（含税）：于 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4,600 万元；

于 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2,100 万元；于 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3）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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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材料买卖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中国建材集团 

乙方：本公司 

（2）协议内容变更条款 

原协议中“本协议下预计年度累计金额（含税）：于 2021 年不超

过人民币 60,100 万元；于 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于 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86,000 万元。”变更为“本协议下预计年度累计金额

（含税）：于 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60,100 万元；于 2022 年不超过人

民币 120,000 万元；于 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3）协议生效及有效期 

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 

四、本次增加预计年度上限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金额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

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和在建、拟建项目实际需要；本次调整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董事会上发表的独立意见； 

3、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3日 


